
广州注册会计师行业师资库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推进广州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培养，规范行业培训

工作，建立一支相对稳定、优秀的培训师资队伍，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对行业师资实施管理，通过不断优

化师资结构确保满足行业人才培养计划的实现。 

第三条  广州注册会计师行业师资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热爱

祖国，遵守法纪，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与探索、求实、

创新的精神； 

（二）具备注册会计师或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三）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事业心和丰富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

能够独立开展相关业务问题的研究； 

（四）语言表达能力强，掌握教学的基本方法，具备良好的逻辑

思维、学术素养和演讲沟通表达能力； 

（五）身体健康，自愿服从协会管理，主动承担注册会计师行业

师培训授课任务及培训相关工作。 

第四条  培训师资聘请采取个人申报和单位推荐相结合的办法

产生，申报或推荐人选经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人才及行业发展委

员会审核批准，建立相应信息档案后予以入库。广州注册会计师

协会向入库师资发放具有有效期的聘书。 

第五条  申报人员或推荐单位应填写《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



师资入库申请表》，并附申报或推荐人员学历、职称、个人简历、

学术成果、工作业绩等材料。 

第六条  广州注册会计师行业师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下达的培训教学任务，撰写培训课件，认真备课，按

时完成培训授课任务；其中授课任务包含但不限于广州注册会计

师协会组织的培训，其他授课工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授课次数确

认； 

（二）对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培训计划和培训内容提出意见和建

议； 

（三）积极参加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培训业务交流或有关活动。 

第七条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入库师资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广

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入库师资的教学态度、教学能力、教学效果

进行综合考评，并不定期进行师资补充。 

第八条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对师资库进行日常维护和管

理，并对师资库建设进行定期分析和评估，不断改进和完善师资

库建设。 

第九条  广州注册会计师行业师资库实行退出制度，由广州注册

会计师协会负责组织落实。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广州注协秘书

处审定，对师资库成员实行劝退、解聘： 

（一）未履行相关工作责任或工作不力的； 

（二）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继续胜任相关工作的； 

（三）因工作变动，不适宜继续担任师资的； 



（四）本人主动申请不再担任师资的； 

（五）影响担任师资的其他原因(如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行业惩戒等)。 

第十条  本办法由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4 年 6 月 9日 


